承 诺 书

本人         向宁波市海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设立                               ，在登记机关审核时发现本人存在其他10户以上的市场经营主体内任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投资人的情况，本人为                          （原因），不存在虚假注册，任职/投资经营主体都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允许下开展合规经营，在海曙区因业务发展需要设立的新公司，也会在国家法律法规和贵局指导下开展市场经营活动，本人承诺如未按相关法律法规开展市场经营活动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及责任均由本人承担，并自愿接受信用失信处理和相关行政执法部门的约束和惩戒。

承诺人签字：

年  月  日
